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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
地址：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
棟15F
聯絡人：專員卓孝忠
聯絡電話：02-89953234
傳真電話：02-85210209
電子郵件：dakis7412@cip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原民社字第113004776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113J00P009893_1130047765_113D2021757-01.pdf、

113J00P009893_1130047765_113D2021758-01.pdf)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為辦理113年9月25日「原住民族地區居家

服務與喘息服務標竿學習訓練班」，請貴府協助轉知所轄

文化健康站，並鼓勵具有潛能之文化健康站負責人參加，
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(以下簡稱衛福部)113年9月10日衛部顧字

第1131962626號函辦理，併附函文及附件各1份。

二、衛福部依據112年10月16日原住民族長照業務合作平臺第15

次會議決議事項，為提升文化健康站(下稱文健站)照顧服

務員(下稱照服員)照顧服務經驗，鼓勵文健站辦理喘息服

務或設立居家式長照機構，以培植原住民族地區在地長照

服務單位及照服員，爰辦理旨揭訓練班。

三、旨揭訓練班訂於113年9月25日(星期三)上午9時至下午4時

20分採線上遠距教學方式辦理(課程表如附件)，請貴府協

助轉知所轄文健站，並鼓勵具有潛能之文健站負責人踴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AB11300065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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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參加。

四、旨揭訓練班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訓練人數以200人為上限，依報名先後順序，額滿截

止。

(二)採線上遠距教學，請學員須自備電腦、網路、耳機麥克

風及視訊鏡頭等設備，並能自行操作Webex應用程式之基

本功能，以確保順利參與本課程。

(三)開放報名自即日起至113年9月16日(星期一)止，請學員

至衛福部衛生福利人員訓練中心網站（http：//www.

hwwtc.mohw.gov.tw/），並依據帳號：3KCDR59RP9M及密

碼：9TX5LCMT完成線上報名作業，有關線上報名作業程

序，可參考該網站線上報名專區之「參訓前篇」之影片

說明。

(四)報名結果查詢：請至該中心網站「線上報名專區」班別

名稱右側之「報名成功名單」，若查詢有名單即表示順

利完成報名作業，衛福部不另函通知；參訓學員需加入

LINE班期群組，以利聯繫及課程資訊通知。

(五)有關報名相關作業事宜，請洽衛福部聯絡人：陳宜君，

電話：02-85906253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、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、新竹縣政府原住
民族行政處、新竹市政府民政處、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及族群發展處、臺中市政
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、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、嘉義縣政府民政處、臺南
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、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、屏東縣政府原住民
處、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、基隆市政府民政處、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、花
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、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

副本：本會社會福利處、文健站專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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